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行政强制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

	序号
	强制种类
	强制

事项
	强制依据
	具体

规定
	强制条件
	强制程序
	办理时限
	实施机构、地址、

电话和投诉电话

	1
	行政强制措施
	查封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或者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给予警告、查封或者没收设备、没收非法所得的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吊销其电台执照：

（1）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

（2）违反本条例规定研制、生产、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的；

（3）干扰无线电业务的；

（4）随意变更核定项目，发送和接收与工作无关的信号的；

（5）不遵守频率管理的有关规定，擅自出租、转让频率的。
	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
	发现违法嫌疑－调查取证－制作内部审批文书并审批－告知并听取陈述申辩－制作并送达行政强制决定书－实施强制措施
	三个月

（情况复杂，经批准可适当延长）
	实施机构：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地址：遂宁市河东新区东升路1号环岛商务中心3号楼
电话：2399728

投诉电话：2226242



	
	
	
	
	
	⑴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
	①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在规定期限内未领取电台执照的，或者电台执照有效期届满，在规定期限内未重新办理电台执照的。
	给予警告；警告无效的，给予查封。
	
	
	

	
	
	
	
	
	
	②未经批准，使用频率、设置无线电台(站)的。
	给予查封。
	
	
	

	
	
	
	
	
	⑵违反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规定的
	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其工作频率、频段和有关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有关无线电管理规定，但未经型号核准的，或者未向无线电管理机构备案的。
	给予警告；警告无效的，给予查封。
	
	
	

	
	
	
	
	
	⑶未能有效抑制电波发射和擅自进行实效发射的
	研制无线电发射设备时，未能有效抑制电波发射的，或者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擅自进行实效发射试验的。
	给予警告；警告无效的，给予查封。
	
	
	

	
	
	
	
	
	⑷干扰无线电业务的
	设置、使用无线电设备，干扰其他无线电业务，性质轻微的，
	给予警告；警告无效的，给予查封。
	
	
	

	
	
	
	
	
	⑸随意变更核定项目，发送和接收与工作无关的信号的
	①自行改变无线电台核定工作项目，发送和接收与工作无关的信号，未干扰其他无线电业务的
	给予警告；警告无效的，给予查封。
	
	
	

	
	
	
	
	
	
	②自行改变无线电台核定工作项目，发送和接收与工作无关的信号，干扰其他无线电业务的
	给予查封。
	
	
	

	
	
	
	
	
	⑹不遵守频率管理的有关规定，擅自出租、转让频率的
	擅自转让、出租(变相出租)频率的。
	给予警告；警告无效的，给予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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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行政强制执行
	加处罚款或收取滞纳金、处理查封、划拨存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无线电管理收费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1）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2）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徼罚款；

（3）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无线电管理收费规定》（计价费[1998]218号）第十四条：应缴纳频率占用费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指定期限内缴纳。逾期不缴的，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增收千分之五的滞纳金。


	相对人拒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发现违法嫌疑－调查取证－制作内部审批文书并审批－告知并听取陈述申辩－制作并送达行政强制决定书－实施强制措施
	三个月

（情况复杂，经批准可适当延长）
	实施机构：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地址：遂宁市河东新区东升路1号环岛商务中心3号楼
电话：2399728
投诉电话：2226242




